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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0-024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系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因业

务发展需要，为全资子公司远大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远大）、

GRAND RESOURCES GROUP(SINGAPORE) PTE.LTD（以下简称：GRAND SINGAPORE）

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贷款额度提供存

单质押担保，额度期限 1年，本次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2106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 

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1、远大物产拟为香港远大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贷款额度提供存单质

押担保，额度期限 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 1053 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 

1.2、远大物产拟为 GRAND SINGAPORE 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贷款额度提

供存单质押担保，额度期限 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 1053万美元或等额人民币。 

本次担保均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2、远大物产已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事项。 

3、本次担保不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香港远大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注册地为 ROOM 3001 30/F WEST 

TOWER SHUN TAK CENTRE 168-20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LK,HONG KONG,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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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辛显坤；经营范围：贸易，主营产品包括橡胶、能源化工等大宗商品。香港远

大注册资本为 1100 万美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100%股权。 

香港远大 2019 年度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73,811 万元，利润总额 779 万元，

净利润 779万元；2019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59,555万元，负债总额 44,92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19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4,923万元），净资产 14,633

万元，无或有事项。香港远大 2020 年 1 至 3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57,307 万元，

利润总额-11,518万元，净利润-11,518万元；2020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78,666

万元，负债总额 75,853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338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75,853 万元），净资产 2,813万元，无或有事项。 

香港远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GRAND SINGAPORE 成立于 2016年 8月，注册地为 1 Raffles Place,#13-63 

One Raffles Place Tower 2, Singapore 048616；公司董事为辛显坤、LIONEL KOH 

JIN KIAT、许朝阳；经营范围：贸易，主营产品包括有色金属、橡胶、能源化工

等大宗商品。GRAND SINGAPORE注册资本为 7300 万美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40.97%

股权，香港远大持有其 59.03%股权。 

GRAND SINGAPORE 2019年度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77,634万元，利润总额 5,558

万元，净利润 4,760 万元；2019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 55,983万元，负债总

额 5,00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992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000 万元），净

资产 50,983 万元，无或有事项。GRAND SINGAPORE 2020年 1至 3月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 44,035 万元，利润总额-2,198 万元，净利润-1,824 万元；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9,205 万元，负债总额 9,31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流

动负债总额 9,318万元），净资产 49,887万元，无或有事项。 

GRAND SINGAPORE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方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为远大物产为其全资子公司香港远大及 GRAND SINGAPORE向银行申

请贷款额度提供存单质押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有利于其拓宽融

资渠道，获取低成本资金，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远大物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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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资股东，对香港远大及 GRAND SINGAPORE 的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

能够对其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四、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约合 572,976 万元（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411,3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余额为 161,676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5.74%。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